
  

 

台水公司營運所股長接受廠商飲宴招待及金錢借貸案 

 

(一) 事實概述 

台水公司某營運所股長甲向A水電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乙借款新台幣15萬 

元，並要求乙代其償還借款15萬元，另接受廠商B工程行負責人丙，招  

待至有女陪侍酒店飲宴。事後雖經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以查無對

價關係為由簽結，惟甲行為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情節嚴重，經

政風室簽准移送考核委員會審議論處。102年第2次台水公司考核委員會

決議，將甲核予記過2次之處分；甲並於102年間因個人因素提早辦理退

休。 

 

（二）懲處（戒）情形 

1.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身為台水公司員工，利用負責工程採購與廠 

商熟識之機會，進而向廠商借貸甚至要求廠商代其償還借款，並接受廠商

招待出入不當場所，違反台水公司員工考核獎懲實施要點第9點第1項第5

款66目，經台水第某區管理處召開考核委員會記過2次。 

2.相關法條： 

（1）「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7點不得參與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 

宴應酬。 

（2）「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8點不得涉足不妥當場所。 

（3）「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16點應避免金錢借貸。 

 

（三）廉政小叮嚀 

甲身為該公司營運所股長職務，理應以身作則，方能引導所屬員工上行 

下效，建構台水公司優質文化。孰料因個人素行不良及財務不佳，向有職

務利害關係之廠商借貸金錢，甚而出入有女陪侍酒店飲宴消費，遊走法律



  

邊緣，本次涉案情節雖因檢調單位尚查無具體犯罪事證而簽結，但仍難逃

行政責任之追究，甲亦因東窗事發，自知其品操遭質疑難以在機關立足而

黯然退休。 

 

(本文摘自臺北市政府政風處編纂之行政責任案例彙編） 

 

 

 

 

 

 

 

 

 

 

 

 

 

 

 

 

 

 

 

 

 

 

 

 

 

 

 

 

 

 

 



  

 

我沒有訂啊...「幽靈包裹」亂寄騙貨款--刑事局公布自保 SOP 

 

    刑事警察局統計，2019年至 11月 24日止共計受理「幽靈包裹」案件 6件，這類 

詐騙案件民眾本身都沒有訂購商品，包裹託運單卻清楚印有民眾姓名、地址及電話， 

使家人或同事誤認為有訂購包裹而代為簽收付款，警方籲請民眾小心防範。 

    警方分析此類手法，歹徒郵寄粗劣商品詐取貨到付款費用，其來源多與臉書「一

頁式廣告」相同，這類包裹由境外運送至國內後，歹徒透過預先收集民眾個資，經由 

貨運業者、物流人員進行派送，並以貨到付款方式隨機寄送來騙取民眾付款。 

刑事局目前透過網路、新聞媒體發佈多次圖文宣導，也通報全國各警察機關「一

頁式購物廣告及幽靈包裹退（貨）款處理方式」、彙整國內各宅配業者、物流公司聯

絡方式，民眾若不慎勿收這類「幽靈包裹」均可至各派出所或致電 165專線查詢退貨

方式。 

    刑事局除持續彙整受理案件情資，希望藉此追查可疑犯嫌外，警方也會同財政部

關務署加強抽檢進口報關之貨櫃，希望遏止這類詐財歪風。警方呼籲，若民眾不確定

包裹「寄件人」是否正確，請直接拒收。 

警方表示：若親屬家人代收，請先查證有無購物；萬一已經取貨付款，請撥打託

運單上面「寄件人」電話，告知未購買商品卻收到包裹，申請退款退貨，以保障自身

權益。 

 

 

 

 

 

 

 

(本文摘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宣導網頁) 



  

 

 

利用職務之便，非法調閱業務執行之必要個資 

 

一、案情摘要 

某區公所社會課辦事員 A因與 B女間有不動產所有權訴訟爭執，竟利用職務 IR）」

及衛福部「全國社會福利津貼給付資料比對資訊系統」等系統，多次查詢 B女及

其男友 C等相關人員之個資。本案經調查後，A員除涉有非法查詢外，並外洩查詢

資料等情，由該區公所政風室陪同自首，依刑法第 132條第 1項之洩漏國防以外

秘密罪嫌函送偵辦，經檢察署予以緩起訴處分確定。另違法調閱非業務職掌範圍

內民眾之個資，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經考績會決議核予申誡 2次處分。 

 

二、涉及法規 

1.刑法第 132條第 1項。 

2.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條、第 41條、第 44條。 

3.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社會福利資訊系統使用作業規定。 

4.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使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資訊作業系統管理要點。 

 

三、 改進措施及建議作法 

1.機關應加強宣導公務資訊系統僅應作公務使用，禁止利用權限系統查詢非公務必

要資料，私用查詢即便未交付他人亦違反規定。 

2.加強系統稽核作業，除了定期單位內部稽核自行管理之外，不定期外部（上級或

政風單位資訊稽核）抽查是否有依據規定查詢。 

 

 

 (本文轉載自臺北市政府政風處公務機密維護案例彙編) 

 

 

 



  

 

快樂不是奢求，而是你每天面對人生的態度 

有些人身上總是充滿正向能量，常常讓人感受到他正面的態度，成功常常屬於

那些能夠散發正面能量、相信自己最終會獲得成功的人，成功的人總是對自己

充滿自信，並且相信自己最終會獲得成功，反之，悲觀的態度則會讓人充滿負

面能量，成功也常常遠離那些充滿負面能量的人。 

 

讓自己充滿正向能量，試試這 6 件事： 

一、閱讀勵志書籍 

不少勵志書籍總是有著滿滿的正向能量，例如國際激勵大師安東尼羅賓的

《引爆潛能》一書。看勵志書籍可以最直接感受到作者想散發的訊息與正向  

能量，多看勵志書籍有助於自己成為一個充滿正向能量的人。 

二、養成不抱怨的習慣 

當你養成一個不抱怨的習慣，便能夠在自己遇到任何糟糕的事情時，都能 

夠處於解決問題，而不是抱怨的狀態。要養成不抱怨的習慣可以試著挑戰二

十一天不抱怨，當你連續二十一天都不抱怨，便能夠讓這個不抱怨的習慣成

功的在大腦裡定型。 

三、樂觀取代悲觀 

一個人是樂觀還是悲觀，常常會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一件事情的發展，當你對

一件事情感到樂觀並且努力付出實踐時，事情往往會照你所想的那樣走，但

若你對於未來感到充滿著種種困難，那麼即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會變得

很困難。試著樂觀而不是悲觀，樂觀才會讓人充滿希望。 

四、時常微笑 

當你每天都微笑時，便能夠散發正向的能量給其他人，你的朋友、同事與家 

人也一定能夠感受到你所散發出來的能量。人生當中有痛苦，有磨難，當你選



  

擇微笑面對每一天，你便可以快樂得過每一天。快樂不是奢求，而是你每天面

對人生的態度。 

五、充滿自信 

成功的人總是充滿自信，他們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夠完成一件困難 

的事，並且相信自己可以挑戰棘手的任務。自信來自於豐富的知識與豐富的實

務經驗，對自己充滿信心，是邁向成功的第一步。 

六、擁有堅定的信念 

當你擁有堅定的信念，相信自己最終一定會過得很棒的生活，那麼你就很 

容易散發出正向的能量，因為你對自己的人生深信不疑，相信自己一定會越

來越好。 

擁有堅定的信念讓你對自己充滿自信，拿破崙希爾曾說:「如果你都不相信 

自己，就別要求別人會相信你」。 

人生最大的正向能量來源之一莫過於自己擁有強大的信念，一旦人擁有強大

的信念，堅信自己一定會獲得成功，那麼不論在任何艱困的情況之下，那股

信念都能使自己堅持下去，並且克服一切難關。 

 

報長的話： 

餐桌上每一道菜的美味並非食材的貴或便宜，而是廚師的料理技巧，巧妙找出

搭配的食材烹煮調味；人生的快樂與否，不在於財富的高低，而是面對人生的

態度。 

努力不一定會成功，但不努力肯定不會成功，人生的路隨心走，心堅邁向高

峰，心懶則人生懈怠，心往那走，人生的方向就在那。 

 

 

（本文轉摘自學習電子報網站文章） 


